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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市直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作的
通 知

铜教〔2017〕34 号

市直各校：

根据市教育局、市编办、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《关于推进县

（区）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实施意见》（铜教

〔2016〕27号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推动市直学校校长教师交流

轮岗工作常态化、制度化，切实做好 2017-2018 学年度校长教师

交流轮岗工作，持续推进我市教育均衡发展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对象和条件

（一）交流轮岗对象：市直学校的校长和教师。

（二）交流轮岗条件：

1.在同一学校任满两届的校长（含副校长）或男 50 周岁以

下、女 45 周岁以下（年龄截止到当年 12 月 31 日），在同一学

校任教 6 年以上的教师；

2.因工作需要或本人自愿申请交流轮岗的校长和教师；

3.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暂不列为交流轮岗对象，但延长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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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不得超过 3 年：

（1）近 6 年内已有 1 年以上跨县域支教或 2 年以上县域内交

流工作经历的；

（2）现主持市级以上重大教科研项目的校长和教师，市教育

局同意暂缓交流轮岗的；

（3）处于孕期、产假和哺乳期的；

（4）经县以上医院诊断，身体状况确实不宜交流轮岗的；

（5）其他经学校同意，报市教育局认定批准，公示无异议的。

4.特校、十二中南校区（七中）小学部，由于市直学校无同

类型学校，其教师可暂不参加交流轮岗，待时机成熟须参加跨县

域交流。

二、比例和方式

（一）交流轮岗的比例各校教师交流轮岗人数应不低于当年

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 10%，其中每年参与交流轮岗的校级以

上骨干教师、教坛新星、学科带头人、名师和特级教师等应不低

于当年交流教师人数的 20%。

（二）交流轮岗的方式

1.已成立联合办学体的学校，主要在联合体内部互相交流。

2.二中、四中、十中、十二中、十五中学校间原则上不相互

交流（组织调配的除外）。

3.交流时间每轮一般为 3 学年，部分学科不得少于 2学年（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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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情况根据学科教学规律而定）。校长原则每一任期为 5 年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1.积极做好动员部署工作。各校要及时制定交流轮岗工作方

案，召开全校教职工会议进行宣传动员，提高教师参与交流轮岗

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2.做好基础数据统计上报。各校在认真调查摸底的基础上，

将符合交流条件教师名单在学校公示 3 天后，于 5 月 26 日前将

表一、表二纸质稿和电子稿报送组织人事科。

3.确定交流岗位和初步人选。各校在教师自主报名和学校统

一安排的基础上，确定初步流出人选和接受流入岗位，并于 6 月

2 日前将表三纸质稿和电子稿报送组织人事科。

4.填报交流轮岗志愿。参加交流轮岗教师依据市教育局公布

的交流岗位，填报交流轮岗志愿（表四），学校汇总后于 6 月

30 日前将表四、表五纸质稿和电子稿报送组织人事科。

5.岗位配置。市教育局根据教师填报岗位志愿，统筹安排当

年参加交流轮岗教师和任职学校，同时各单位将表六纸质稿和电

子稿报送组织人事科。

6.交流轮岗。市教育局及时下达交流轮岗通知书，教师持通

知书到交流学校报到任职。

7.校长交流轮岗由市教育局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。

8.高中教师交流任教由高中学校自主安排，报市教育局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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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

四、交流管理

义务教育学校交流人员人事、工资关系不变，奖励性绩效工

资按市教育局铜教组〔2017〕1 号文件精神执行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教师交流轮岗工作是加强教师队伍

建设，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，各校要充分认识

教师交流轮岗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确保交流轮岗工作有序开

展。

2.统筹安排，精心组织。各校要统筹规划、精心组织，严格

按照市教育交流轮岗工作时间节点，做好各个环节具体工作，确

保交流轮岗工作顺利开展。同时要切实安排好交流轮岗教师工作

与生活，努力帮助他们解决工作、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，保证他

们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去。

3.严明纪律，加强考核。各校要加强交流轮岗教师的档案管

理，主要包括交流轮岗教师的教学计划、备课笔记、教研活动记

录、工作业绩、年度考核结果等资料；市教育局将把各校教师交

流工作纳入重点工作考核，积极推动教师交流轮岗工作常态化、

制度化；广大教师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、积极参加交流轮岗活

动，自觉服从组织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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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教师队伍情况统计表（表一）

2.2017 年符合交流轮岗人员花名册（表二）

3.交流岗位信息一览表（表三）

4.教师交流轮岗岗位申请表（表四）

5.教师申请交流轮岗汇总表（表五）

6.2017 年市直学校交流轮岗流出人选名单（表六）

铜陵市教育局

2017 年 5 月 15 日


